

关于印发《宁河区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
关爱服务基础清单》的通知

各镇街、各相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，根据《市民政局等21部门关于印发<天津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津民发〔2024〕18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现将《宁河区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并于每年12月10日前将当年落实情况报送至nhqmzj05@tj.gov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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